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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桂林北路201號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蔡承翰
電話：089-340720#142
傳真：089-340643
電子信箱：e12011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福字第11402893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來函 (376540000A_114028935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取得我國外僑永久居留證之以色列籍人士是否符合

互惠原則，可依相關法規核發我國身心障礙證明」1案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12月12日衛授家字第114011783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及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

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規定，身心障礙證明之申請需有國

民身分。另有關核發外籍人士身心障礙證明1節，查內政部

87年6月23日台（87）內社政字第8717934號函釋略以，如

他國予以居留於該國之我國身心障礙者與其本國身心障礙

國民有相同之保障，基於互惠主義及對外國人士應給予符

合國際「一般文明標準」之對待原則，則同意由地方主管

機關依相關法規核發我國身心障礙證明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有關取得我國外僑永久居留證之以色列籍人士是否符合互

惠原則，經駐駐以色列代表處回復表示，合法居留於該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044105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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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我國人士等同該國國民受其身心障礙相關法規及制度保

障。爰依前開互惠對待原則，同意取得我國外僑永久居留

證之以色列籍人士，可依相關法規申請核發我國身心障礙

證明，惠請各公所及衛生局協助相關人士辦理。

正本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、臺東縣蘭嶼鄉公所、臺東縣綠島鄉公所、臺東縣延平鄉公
所、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鹿野鄉公所、臺東縣關山鎮公所、臺東縣海端鄉
公所、臺東縣池上鄉公所、臺東縣東河鄉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所、臺東縣長濱
鄉公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金峰鄉公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
達仁鄉公所、臺東縣衛生局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

39


